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郑小宇 高丹

本报讯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

院集中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 6 件

假冒“阿玛尼” 品牌手表的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 法院依法判处 7 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 3年至 9 个月不等的

刑罚， 判处罚金共 57 万元， 缴没

违法所得 12.6万元。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

被告人丁某伙同李某经预谋， 在未

经阿玛尼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 制

造、 销售假冒阿玛尼注册商标的手

表。 丁某负责采购一部分手表配件

（由李某负责采购其他手表配件），

先后雇佣古某某等人在其租赁的多

处房屋进行分工配合， 制造假冒阿

玛尼手表， 再伙同李某通过网络进

行销售。 2022 年 10 月， 上海崇明

法院对李某、 丁某等人以假冒注册

商标罪判处刑罚。

与先前打击制造假冒“阿玛

尼” 成表不同， 此次向上追溯到了

李某、 丁某的上游供应链。 该六起

案件中， 包含表针、 机芯、 包装盒

（含有商标标识）、 吊牌等零配件的

制造和供应方。

上海崇明法院通过审理， 分别

对共计 7名被告人以假冒注册商标

罪， 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刑罚， 根据犯罪

事实和情节的不同， 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 3年至 9个月不等刑罚， 判处

罚金共 57 万元， 缴没违法所得

12.6万元。 对其中部分犯罪情节较

轻、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被告人依

法判处缓刑， 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

刑事司法政策。

案件判决后， 权利人某集团有

限公司的代理人向案件审判长、 承

办法官赠送锦旗， 对崇明法院公正

高效审理案件， 有力维护权利人合

法权益表示感谢。

法官说法 >>>

  此次公开审理并集中宣判，向

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法

院将积极发挥司法职能， 坚决维护

知识产权， 对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

行为进行全链条、立体式打击，依法

保护权利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随着

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一些不法分

子为了谋取利益， 不惜采用不正当

手段， 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这已

经成为了制约市场发展的重要问

题。 上海崇明法院通过加大对刑事

犯罪的打击力度， 严惩侵权行为，

有效打击造假链条， 依法保护知识

产权，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坚实

的基础。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当女下属告知其受到

了性骚扰时， 郑某非但没有主持公

道， 甚至劝说撮合女下属接受性骚

扰， 他也因此被公司解约。 郑某不

服告上了法院后， 法院驳回了他的

诉请。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

行发布会， 公布了劳动争议典型案

例， 其中一起职场性骚扰案引起了

广泛关注。 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第 32批指导性案例。

郑某于 2012 年 7 月入职某自

动化控制 （中国） 有限公司， 担任

渠道销售经理。 郑某签收并认可的

《员工手册》 《商业行为准则》 均

规定“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违反公

司 《商业行为准则》、 在公司内部

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均属于会

导致立即辞退的违纪行为”。

2018 年 8 月 30 日， 郑某的下

属女员工任小姐与郑某的上级邓某

（已婚） 不睦， 郑某因此与任小姐

进行谈话。 任小姐告知郑某， 邓某

曾向其多次发送涉及性骚扰的言

语。

2018 年 11 月， 郑某以“任小

姐不合群” 为由向公司建议与任小

姐解除劳动合同。 后公司人事部对

此开展调查， 任小姐告知公司人事

部门， 其向郑某反映邓某的性骚扰

行为， 郑某非但不予处理， 甚至有

意撮合其和邓某， 更因其拒绝性骚

扰行为而遭到郑某打击报复。 公司

随即对郑某展开调查， 并制作调查

笔录。 郑某未在调查笔录上签字，

但对笔录记载内容进行诸多修改。

2019 年 1 月 31 日， 公司出具

《单方面解除函》， 以郑某未尽经理

职责， 在下属反映遭受间接上级骚

扰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对下

属进行打击报复， 在调查过程中就

上述事实做虚假陈述为由， 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 后郑某提起仲裁和诉

讼，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查明的

事实， 郑某在明知其下属任小姐遭

上司性骚扰一事后， 未尽其职责提

供应有的帮助， 反而作出不恰当的

评论并有意撮合， 此后还实施报复

行为， 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向公

司人事提出解除与任小姐劳动关

系。 郑某还在调查过程中虚假陈

述、 提供虚假信息， 其上述行为违

反了商业行为准则中关于经理和主

管的其他义务的规定、 关于不允许

报复行为的规定以及有关诚信原则

及配合调查的规定。 法院判决驳回

郑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 

  《民法典》第 1010 条规定，企业

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

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

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用人单

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

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

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

性骚扰行为、 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

查等情形， 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

尽岗位职责，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 管理人员主张解

除劳动合同违法的，法院不予支持。

该案例对民法典施行后用人单位合

理构建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 切实

提高全员职场性骚扰防范意识，具

有一定的示范指导意义。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魏小欣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一艘搭

载 11 人的游艇正在黄浦江上进行

夜间游览。 然而， 急促的报警声打

破了宁静———游艇驾驶台仪表显示

左主机故障， 仅仅十分钟后， 游艇

机舱起火， 最终致使游艇烧毁。 事

故发生后， 游艇所有人以游艇存在

产品缺陷为由， 诉至法院， 请求游

艇生产制造商承担产品侵权责任。

该案为上海海事法院受理的首起游

艇产品质量侵权纠纷案。

日前， 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 认定“左主机海水冷却系统

故障” 并不等同于产品存在缺陷，

原告使用、 维护保养不当是造成游

艇火灾事故的根本原因， 驳回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现已生

效。

突发火灾：

搭载 11 人的游艇全损

2021 年 8 月 7 日， 一艘游艇

由黄浦江东昌路游艇码头开航， 进

行黄浦江游览， 乘员共 11 人。 愉

快的旅程没能持续多久， 晚上七

时， 游艇在黄浦江上行航道内航行

时， 驾驶台仪表连续两次显示左主

机故障报警。 然而， 驾驶员觉得报

警声音影响其驾驶船舶， 手动取消

报警， 未核对警报信息， 也未通知

其他人检查船舶情况。

十分钟后， 游艇船尾冒出浓

烟， 机舱固定灭火装置自动启动并

释放， 机舱起火， 船舶失控漂移。

后经海事部门、 消防部门及打捞船

施救， 明火被扑灭， 船上 9 名游客

和 2 名船员共 11 人均获救。 但事

故造成游艇机器设备和上层设施烧

毁， 游艇推定全损。

庭审争锋：

游艇是否存在产品缺陷

事故发生后， 游艇所有人以游

艇存在产品缺陷为由， 诉至法院，

要求游艇生产制造商承担产品侵权

责任。

庭审过程中， 围绕争议焦点

“游艇是否存在产品缺陷”， 双方各

执一词， 激烈交锋。

原告诉称， 根据上海市消防救

援总队水上支队出具的 《火灾事故

认定书》， 起火原因系左主机海水

冷却系统故障， 导致左主机及左主

机排气管温度升高， 引燃机舱内可

燃物并扩大成灾； 游艇消费属于高

端消费， 被告作为游艇的生产商，

有义务确保游艇的安全性； 在故障

不是原告方造成的情况下， 该故障

等同于缺陷， 若被告不能证明事故

不是因为其原因导致， 应当认为被

告是有责任的。

被告辩称， 故障和缺陷不能等

同； 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游艇左主机

海水冷却系统存在产品缺陷以及产

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 游艇左主机冷却系统故障的发

生原因在于原告自身， 而不是产品

缺陷， 是原告不专业、 不负责的行

为错过了避免事故的时机， 被告作

为游艇的生产商不应承担任何责

任。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

据黄浦海事局出具的火灾事故调查

报告， 事故发生的原因为游艇左主

机海水冷却泵叶轮损坏， 以及驾驶

员连续两次关闭驾驶台仪表报警且

未作任何检查， 应急处置不当， 而

非产品缺陷问题。 按照游艇发动机

保养计划要求， 应以运行 500 小时

或 12 个月为检查周期， 对船舶主

机海水冷却泵叶轮开展检查， 进行

清洁、 调整、 润滑和必要的更换。

海水泵叶轮更换周期为运行 2000

小时或 24个月。

经查， 原告未聘请具备资质的

船舶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游艇的日常

安全管理， 也未按照船舶设备维护

保养计划定期检查和更换设备。 游

艇主机制造已超过 10 年， 原告自

2019 年从案外人处二手购入该游

艇后， 从未对左主机海水冷却泵叶

轮进行过周期性检查， 也未更换，

已超过 24个月的使用期限。 因此，

法院认为原告使用、 维护保养不当

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原告主张

游艇存在产品缺陷， 缺乏事实依

据。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

部诉讼请求。 判决现已生效。

老太与护工推搡摔伤 视频未保留
法院：养老院控制着证据却拒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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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李燕

本报讯 沪上一家养老院内，

护工与八旬老太相处不睦， 双方

发生争执推搡时， 老人摔倒受伤。

事发后， 家属索要现场视频， 却

被养老院以视频丢失为由一再拒

绝， 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养老院赔

偿。 养老院是否该为这起意外事

故负责？ 养老院证据留存的必要

性与合理尺度又在哪里？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纠纷案件。

年逾八旬的周老太住在养老

院， 平时由护工孙某照顾。 由于周

老太屡次骂人导致双方相处不睦，

某日， 周老太从走廊走回自己的房

间途中又与孙某发生争执， 情急之

下孙某掏出手机进行拍摄。 周老太

出手阻止后孙某仍未停止， 双方推

搡导致周老太摔倒、 腰椎骨折。

事发后， 周老太家属向养老院

索要现场视频， 却被养老院以视频

丢失为由一再拒绝。 于是， 周老太

家属以养老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和未妥善提供养老服务为由， 要求

养老院承担自费医疗部分及护工费

等共计 5万余元。

养老院辩称， 原告提出的请求

权基础是违约赔偿己方不存在违约

行为， 老人摔倒在地系因老人谩骂

护工导致双方发生争执， 并非养老

院责任， 且事故发生后养老院及时

安排医护人员救助并通知家属， 已

尽到相关义务。

是否应该由照顾老人的护工个

人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

然老人摔倒是因老人与护工之间的

推搡导致， 但孙某行为系职务行为

应当由养老院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养老院承担责任方面， 法

院认为， 作为专业服务机构， 养老

院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养老院应

当知道老人摔倒的严重性却以手机

视频丢失、 未安装监控为理由， 坚

持不提供事发当日护工所拍视频。

因此， 法院认定该视频的内容不利

于养老院。

最终， 法院判决养老院与周老

太均有过错。 根据过错程度， 结合

医疗费用中的自费比例酌定判决养

老院赔偿周老太损失 1.6万元。

法官说法 >>>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 本案争议

焦点为养老院护工与老人发生争执

的过程中， 是否使用外力造成老人

摔倒。 基于目前双方提供的证据，

均无法查明案件事实， 而关键证

据———手机视频却未予以保留。

作为专业服务机构， 养老院负

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应当知悉老人

摔倒的风险， 并留存相应证据以证

明案件事实。 然而， 本案中， 养老

院控制着该项证据却拒不提供， 因

此， 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后果。

本案中， 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是

养老院的护工导致老人发生人身损

害， 但结合证据留存情况并根据高

度盖然性证据规则， 可以推断老人

所受损伤应系护工的侵权行为造

成。 对此， 护工和老人均有过错，

因护工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 养

老院依法应当代替护工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民事诉

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相

应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相应

程度的一种标准。 法律事实不同于

客观事实， 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

盖然性标准。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

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

判。

对于护工来说， 若自己在服务中

与老人或与其家属发生冲突， 拍摄视

频留存等有其合理性， 但需注意限

度， 在已拍摄的内容足以反映相关事

实后， 应立即停止拍摄， 避免矛盾激

化。

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来说， 应挑选

有责任心的护工， 并进行专业化培

训， 给予老人生活中更多的关怀。 在

发生冲突时， 需尽快妥善处理。 尤其

应注意， 根据需要尽可能通过监控视

频等方式留存证据， 避免发生事故后

的纠纷争议。

对于老人及老人家属来说， 若对

服务不满， 应采用合理、 适当的方式

提出自己的诉求， 尽己所能地与养老

服务机构沟通协商。

黄浦江上， 游艇起火谁之过？

首起游艇产品质量侵权纠纷案，判了！

采购配件，制造、销售假冒阿玛尼手表
斩断产业链， 崇明法院对 7 名被告人判刑

劝女下属接受上司性骚扰被公司解雇
法院判决公司解约合法


